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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达到

４６５０

户，中间业务收入实现

２．８９

亿元。 管理金融资产规模增长

５１．３３％

，私人

银行客户数增长

７６．５４％

，中间业务收入增长

１１０．９５％

。

报告期内，本公司构建了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需求相协调的专营团队和销售模式，为

客户提供专业化、全方位的专享服务，打造高品质私人银行服务品牌。 本公司大力发展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划、定向增发、阳光私募、资金撮合、并购融资等新兴业务，并逐

步展开大额主动授信业务，不断丰富产品货架，为高端个人客户搭建多元化、开放式、个性

化的专属投资和融资平台，提升金融服务对客户的粘度。 本公司通过市场分析建议和定期

报告等形式，向高端客户提供金融市场咨询服务，并逐步建立包括税务、法律、保险方案、艺

术品投资等多个领域的顾问咨询服务体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本公司围绕“特色银行”、“效益银行”战略目标，根据董事会有关高端客户

的战略定位要求，开始私人银行业务的全面预热，成立“民生银行财富成长风暴

１．０

版”项目

小组，拟定私人银行未来三年发展规划，明确业务发展的战略、定位、分工、激励制度和工作

路径，并在流程、团队、平台和产品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整合。

报告期内，本公司先后荣获“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

ＶＣ／ＰＥ

基金募集最佳私人银行”、“金鼎奖”年

度最佳私人银行品牌等殊荣。

未来三年，本公司将动员全行力量，全面整合资源，抓好客户财富增值和特色非金融服

务，力争实现私人银行业务的跨越式发展，打造金字招牌，与民企战略、小微战略共同形成

本公司业务发展的三台发动机。

三、资金业务

（一）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人民币债券现券交易量

３３

，

７３０．９７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

２１．３２％

，市场

排名第五位。 远期结售汇交易量

６８．９０

亿美元，同比增幅

２１４．３２％

；结售汇掉期及外汇掉期交

易量共计

４８２．７２

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１５５．６９％

。 代客外汇买卖交易量达

５．９２

亿美元，同比

增幅

１２８．５７％

。

（二）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本公司投资余额

２

，

１５４．６７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１７．０７％

。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债券资

产规模稳步增长，依据对国内债券市场走势的准确判断，通过波段操作提高人民币债券投

资的价差收益；同时，抓住国际债券市场价格走高的机会，及时减持本公司持有的部分外币

债券，有效降低了潜在的投资风险。

（三）理财业务情况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理财业务严格遵循监管政策要求，全力打造“非凡资产管理”品牌，强化

资产管理理念，明确金融管家定位，更好地诠释了“大智之选，大有之道”的业务理念，建立

银行、客户和交易对手共赢的价值体系；通过制度、流程和管理方式的优化改革，提出并践

行“业务流程一体化”、“风险控制前移”、“主动营销，从坐商到行商”等前沿理念，实现了在

效率、管理、服务、团队合作、合规等方面的提升。

报告期内，本公司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发行规模均出现快速增长，其中新发行理财产品

２

，

３５４

款，销售规模

７

，

６４３

亿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理财业务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业务发展“转”、“变”及时。 紧密跟踪研究政策，准确地把握市场脉搏，快速反应、快

速出击，及时抓住业务机遇。 重点研发保障性住房理财产品、证券市场理财产品等。

二是理财业务“声”、“名”鹊起。 本公司“非凡资产管理”屡获殊荣，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包括：《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最佳资产管理银行、《中国经营报》———卓越竞

争力最佳资产管理银行、《第一财经日报》———最佳理财创新银行；《金融理财杂志社》———

金融理财金貔貅奖

２０１１

年中国金融理财

ＴＯＰ１０

总评榜“金牌影响力品牌”

－－

非凡资产管理；

上海证券报———“金理财”

２０１１

年度优秀理财品牌奖。

三是理财业务“监”、“管”得力。 分品种、分层次监控管理，确保业务稳健运营；强化理财

产品管理，为理财业务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四）黄金及其他贵金属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贵金属业务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交易量

１０３．３８

吨，白银交易量

１０

，

１０３．９

吨；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量

４８．０４

吨；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

１

，

２７７．７９

亿元。 以上海黄金交

易所场内交易金额计算，本公司为第十大交易商；同时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最为活跃的自营

交易商之一。

本公司报告期内自有品牌金条销售

１

，

２００

公斤， 较上年度增长

１３０％

， 市场发展前景广

阔。

四、电子银行服务

报告期内， 本公司电子银行业务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实现电子银行交易额

１１８

，

７７５

亿

元，同比增幅

４５．２２％

。 网上银行交易替代率超

８０％

，交易笔数相当于柜面的

４

倍，已经成为客

户交易的主要渠道。 企业网银客户累计

１８．２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４５．１８％

，个人网银客户累计

４４３．３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３７．４１％

。

报告期内，本公司围绕小微客户结算服务，创新推出商户版网银，为小微客户提供公私

账户集中管理、伙伴账户设置、短信付款、

Ｅｍａｉｌ

汇款等特色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小微客户支

付结算；开展电子银行进商圈活动，大力推广电子银行产品，促进小微客户结算，有贷小微客

户网银覆盖率达到

７７．２０％

，交易替代率达到

８４．６１％

。 创新推出网银跨行资金归集业务，方便客户高效、

便捷地对自己其他银行的资金进行归集，提升客户资金使用效率。 截至报告期末，网银跨行

资金归集交易客户数达到

４．４

万户，年累计归集金额超

３００

亿元。 大力推广网上理财业务，通

过网银专属理财和理财夜市等形式吸引客户通过网银购买理财， 网上理财年销售金额超

４７００

亿，占本公司低风险理财产品销量的

７５％

。同时本公司与银联合作推出第三方跨行批量

代收代付业务，可实现企业客户将他行结算资金自动归集至本公司帐户；推出商贷通跨行

网上代扣还款业务， 可实现将小微客户他行卡的资金自动扣款并清算至本公司商户卡中，

为小微客户提供便捷的还款渠道。

报告期内，本公司客户服务各项指标继续高位平稳运行，保持同业一流，电话渠道呼入

总来电量

３１７９．９

万通， 其中

９５５６８

来电

２９７６．５

万通，

４００６８９５５６８

对公专线来电

１８７．３

万通，

４００８６９５５６８

小微专线来电

１６．１

万通。 客户服务满意度

９９．４２％

， 服务水平

９４．６２％

， 接通率

９８．４５％

，贵宾服务接通率

９９．４４％

。

报告期内，本公司推出

９５５６８

小微售后服务，提供首次回访、季度回访、到期提示、电话

催收等标准化服务，在客户贷款周期内提供持续的客户关怀与服务；针对乐收银客户推出

付款帐户在线绑定服务，业务办理效率由传统的

３

天缩短至

３

分钟；针对大众客户群体推出

９５５６８

客户维护与提升服务，开展客户关怀、理财类产品推荐、老朋友新惊喜、借贷关联、基

金电销等，全年主动外呼联系客户超

５００

万人次。

２０１１

年，中国银行业协会首次发布

２９

家会

员单位客户服务中心运营数据，本公司接通率、服务水平两项指标居行业第一，客户满意度

居第四位。

报告期内， 本公司电子银行业务在第三方权威机构组织的多项评选活动中荣获大奖，

荣获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

２０１１

年中国网上银行最佳网银安全奖”；《理财周报》“

２０１１

年最佳

网上银行”；东方财富网“

２０１１

年度最佳电子银行奖”和 “

２０１１

年度最佳服务银行”；第五届

中国电子金融发展年会“民生

Ｕ

宝———

２０１１

年度最佳网上银行安全产品”和“

２０１１

年度最佳

银行金融服务中心”；第六届中国最佳客户服务评选“中国最佳服务创新”奖等

五、子公司经营情况

（一）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租赁”）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

５

家银

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之一，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实施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金由

３２

亿元增加至

５０．９５

亿元，本公司持有民生租赁的股权由

８１．２５％

变更为

５１．０３％

。 报 告 期

末，民生租赁总资产

６１２．２３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４７．５９％

。 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８．５８

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７３．３３％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 ６０％

，较上年提高

６．２３

个百分点，不良资产为

０

，各项经营

指标均居国内同业领先水平。

民生租赁始终坚持专业化和特色化发展道路，形成以航空和航运为主要特色业务的发

展模式，在公务机租赁领域，已形成包括湾流、庞巴迪在内的国际领先、国内第一的公务机

机队，数量达

７８

架；在船舶租赁领域，拥有多类船型

１３３

艘，总载重

４４７

万吨，位列国内航运租

赁前茅。 民生租赁的业务与本公司的公司业务形成有利互补，提升本公司集团化竞争能力。

民生租赁业务的蓬勃发展，获得业界高度认可，相继获得

２０１１

年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

评选“年度最佳金融租赁公司”、第六届亚洲金融年会颁发的“

２０１１

最具品牌价值金融租赁

公司”、第一财经营销盛典大会评选的“

２０１１

年度营销大奖”、

２０１１

年中国融资租赁年会评选

的“融资租赁十佳企业”等奖项。

（二）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基金”）是由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中外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人民币。截至报告期末，本公

司持有民生基金

６０％

的股权。

报告期末，民生基金总资产

７

，

２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４

，

０７０

万元，当期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０５８

万

元，亏损

２

，

９９３

万元。 民生基金旗下共

６

只开放式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为

５１．６６

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

９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全国共有

６６

家基金公司。按照管理资产规模，民生基金由

２０１０

年末第

５８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１

年末第

５５

名。

为应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民生基金调整公司经营班子，补充核心管理人员，努力提

高产品研发能力，逐步形成产品多元化格局，同时加强销售能力建设，大力开展新基金发行

工作，推动业务全面发展。 在民生银行主渠道的大力支持下，民生基金第六支基金民生加银

景气行业基金首募规模

３１．９９

亿元，创下了民生基金成立三年来新发产品的最佳业绩，同时

也一举创下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股票型基金发行规模之最。

（三）民生村镇银行

民生村镇银行是本公司作为主发起行，发起设立的各家村镇银行的总称。 依托本公司

集中统一的风险控制及专业支持，民生村镇银行积极探索具有当地特色的中小（含微型）及

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形成了本公司民营、小微金融战略的有效延伸，扩大了本公司在县域、

村镇的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本公司加速了村镇银行的设立进程，先后在湖北、上海、山东、

江苏、河北、福建等地发起设立

９

家民生村镇银行。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共设立

１８

家民生村

镇银行，存款余额共计

１００．２６

亿元，贷款余额共计

６８．６６

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合计

１．９０

亿元。

开业运营达一年以上的

９

家民生村镇银行均实现盈利， 其中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的资产

规模、盈利水平在全国村镇银行中名列前茅，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荣获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

评选“首届十佳村镇银行”称号。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进一步深化了规模化发展村镇银行的工作思路，即“统一规范发展，

集中风险管控、资源互通共享、灵活特色经营”，并将风险控制放在村镇银行管理工作的首

位。 报告期末，民生村镇银行资产质量良好，全年实现安全运营无事故。

５．３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报表项目 增幅

（％）

主要原因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存放同业款项

２３２，３３６ １２５，４６２ ８５．１８

主要由于本集团根据资金头寸及市场利率变化

情况

，

增加存放同业业务规模

。

同业及其他金

融机构存放款

项

２６２，８９１ １９０，２４６ ３８．１８

主要由于本集团吸收同业业务

，

增加同业存放业

务规模

。

损益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利息收入

１１７，２８１ ７０，７７６ ６５．７１

主要由于本集团生息资产规模的增长和净息差

的扩大

。

利息支出

５２，４６０ ２４，９０３ １１０．６６

主要由于本集团付息负债规模扩大

，

存款基准利

率和同业往来市场利率的提高

。

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

１５，９９１ ８，７５３ ８２．６９

主要由于本集团理财业务

、

银行卡业务

、

顾问咨

询服务和贸易金融等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快

速增长

。

营业税金及附

加

６，１１６ ３，８２７ ５９．８１

主要由于本集团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

。

业务及管理费

２９，３３３ ２１，６２５ ３５．６４

主要由于本集团机构网点扩张

、

人员的增加以及

业务发展的需要

。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３７６ ５，５０４ ５２．１８

主要由于本集团贷款规模的增长

、

关注类贷款迁

徙率的上升提高

、

逾期贷款比重的增加上升以及

组合计提比例的提高

。

所得税费用

８，７３２ ５，２８８ ６５．１３

主要由于本集团应纳税所得额的增长

。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无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１

、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宜都村镇银行、嘉定村镇银行、钟祥村镇银行、蓬莱

村镇银行、安溪村镇银行、阜宁村镇银行、太仓村镇银行、宁晋村镇银行、漳浦村镇银行。

２

、本集团不存在上年纳入合并范围但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６．４

审计意见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注册会计师王立鹏、史剑签字，出具了“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２

）

ＡＲ Ｎｏ．０１１０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６．５

财务报表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权益变

动表、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７

备忘文件目录

７．１

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７．２

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７．３

载有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亲笔签名的年度报告正文

７．４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开披露过的所有文

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７．５

本公司《公司章程》

附表：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

权益变动表、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董事长 董文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文标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

事

１８

名，实到

１８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１５

名，其中史玉柱、陈建、黄晞

３

位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出席

会议；委托他人出席

３

名，卢志强董事书面委托董文标董事长代行表决权，王航董事书面委

托刘永好董事代行表决权，梁玉堂董事书面委托洪崎董事代行表决权。 应到监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决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 会议同意以下

分配预案： 根据经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报表，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７４．３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１９３．６６

亿元，扣除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股利后为人民

币

１６６．９４

亿元。 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人

民币

２７．４４

亿元；提取一般风险准备，计人民币

２９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余额为人

民币

３８４．８６

亿元。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监管机构对

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本行业务可持续发展等因素，拟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后利润

分配实施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Ａ

股和

Ｈ

股股东

派发现金股利，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０

元（含税）。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

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基准汇率折算。

公司董事会建议

２０１２

年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在达到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

下，在未来实施每年两次分红并保持分红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本公司

２０１２

上半年净利润的

２０％

。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社会责任报告》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行长工作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议案将向股东大会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决议

会议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公

司，聘期一年，费用为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包括审计及审阅服务费人民币

８４０

万元，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

费用人民币

６０

万元），该费用包括有关的税费以及差旅、办公、出差补贴等各项杂费。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关于制定《中国民生银行内部控制基本规定》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三、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四、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五、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六、关于制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规定》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七、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

２０１２

修订版）》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八、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九、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同意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议题如下：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

４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６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７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８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会议向股东大会汇报事项：

９

、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授权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上述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适时向股

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负责筹备上述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十、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持有本行

３％

以上股份股东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修改

＜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乔志敏主席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８

名，现场出席监事

８

名，会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决议

根据相关规定，会议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１．

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年报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监事会对董事会及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

２０１１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计划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增加临时提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０２％

股份的股东）提交的《关

于修改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 该项临时提案的内容详见附件

１

。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上海健特生命科技

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临时提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以下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议案；

２

、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３

、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三、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第四项规定的资料以及本补充通知附件

２

的补充授权委托书进行会议登记。

关于本次会议的其他安排，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２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７９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行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持有民

生银行

３．０２％

股份的股东，提议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百三十四条中关于：“监事会设

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各

１

人”的内容修订为：“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监事会副主席若干人”。

临时提案人：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附件

２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权限

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关于修改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个别条

款的议案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除另有明确指示外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

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

４

、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５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６

、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９

：

００

之前填妥并通过专人

、

邮寄

、

传真或电子邮件形

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方为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为使广大股东周知并能按时参与，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公告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星期五）

●

会议报名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

●

会议召开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五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３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

国北京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会期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五会议室

（三）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和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议案；

有关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特别决议案：

３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三、出席

／

列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Ａ

股股东登记册的民生银行（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所有

Ａ

股股东（以下简称“

Ａ

股股东”）；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４

：

３０

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Ｈ

股股东登记册的

民生银行（股票代码：

０１９８８

）

Ｈ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

２

、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及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托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而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为本公司的股东。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Ａ

股授权委托书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

４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Ｈ

股授权委托书范本请参阅本公司于

Ｈ

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出席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４

：

３０

２

、出席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

３

、出席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证

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

３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

盖公司公章。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法：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８７３

联系人：李小姐、周小姐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９４６６６９－５８０７

、

５８１１

，

６８４９６７９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４６６７９６

２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

ｃｎ

）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３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

１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股东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宏伟先生，

５８

岁，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张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

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 张先生现任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６００８１１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６００１９０／９００９５２

））及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

份代号：

０４６７

））之董事局主席、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张先生亦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为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他于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副主席。张先生亦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张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为高级经济师。

卢志强先生，

６１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卢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

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卢先生自本公司创立起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止出

任本公司董事，并于

２００６

年重新出任本公司董事。 卢先生现任泛海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正

式更名）、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董事长。 卢先生亦

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卢先生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为本公司监事

长，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为本公司副监事长。 卢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

研究员。

刘永好先生，

６１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刘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和

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 于本公司创立起至

２００６

年止亦曾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刘先生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原名：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更名）、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及山东六

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先生自

１９９３

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并于

２００３

年起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 刘先生亦曾出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王玉贵先生，

６１

岁，自本公司创立起一直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王先生亦为本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

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总经理、中国海商法协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常务理

事、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王先生曾任中国光大银行董事及监事、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王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毕

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现为高级经济师。

陈建先生，

５４

岁，自本公司创立起一直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陈先生亦为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 陈先生现为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先生曾任北京懋源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北京城乡华懋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辑、人民日报社农村部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及国务院研究室处长。陈先

生于

１９８５

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农业经济管理硕士学位。

黄晞女士，

５０

岁，自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黄女士亦为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黄女士现任福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女士曾任厦门福信房地产有限公司

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黄女士于

１９８２

年在集美师范专科学院毕业。

史玉柱先生，

５０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史先生现任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巨人网络集

团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市代码：

ＧＡ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６００８９５

））独立董事、四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

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及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史先生曾于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

四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史先生于

１９８４

年获得浙江大学数学学士学位，于

１９９０

年深圳大学软件科

学研究生毕业。

王航先生，

４１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风

险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 王先生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北京首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及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王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出任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６００１５５

））的非执行董事。王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公务员、

昆明大商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顾问和首席运营官及联华国际信托投

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先生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王军辉先生，

４１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

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王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起至今一直担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裁，自

２００９

年担任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起担任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裁。 此前，王先生于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裁助理，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出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投资部总监及总经理助理。王先生为第十

届及第十一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及第九届及第十届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王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获得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博士学位。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梁金泉先生，

７２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主席。 梁先生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副主席，以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梁先生曾在中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书

记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梁先生亦曾任中直机关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中直机关党委研究室主任、中直

机关党委常委、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及省委副书记、第八届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秘

书长及党组成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及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华海外

联谊会副会长以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 梁先生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领导班。

王松奇先生，

６０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

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及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王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

长、北京创业投资协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大连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交银施罗德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先生于

１９８９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生导师。

王联章先生，

５５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王先生现为恒基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董事及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李家杰先生的高级顾问。王先生为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外部

董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华同心温暖工作基金会理事、瑞士安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王先生被委任为

Ｋｅｅｆｅ Ｂｒｕｙｅｔｔｅ ＠ Ｗｏ＆ｄ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高级顾问。 王先生曾

在加拿大皇家银行担任多个高级职位，包括中国区业务副代表、华南地区代表及上海分行行长。王先生曾

在瑞士联合银行担任不同职位，包括中国业务主管及债务资本市场执行董事等。 王先生亦曾任花旗银行

集团商人银行 — 万国宝通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 此外，王先生曾任职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大中华业

务主管及香港星展银行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企业及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２

年起，王先生出任全国政

协深圳市委员会委员。

秦荣生先生，

５０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 秦先生现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

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准则

委员会委员。 秦先生亦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江西

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王立华先生，

４９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王先生现为第一届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会长、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亦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及国际商会中国

国家委员会专家、中国证监会第二届及第三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独立董事。 王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科研办主

任、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证监会第七届、第八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第

三届、第四届（新第一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以及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独立董事。 王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在北京大学取得经济法硕士学位。

韩建旻先生，

４３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韩先生现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执行合

伙人、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及第三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天津渤海商品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韩先生曾任中国银

行牡丹江分行职员、北京中洲会计师事务所董事、副主任会计师、中国金融工委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兼职

监事、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执行合伙人。韩先

生于

２００８

年在北京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为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及中国注册税务师。

３

、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文标先生，

５５

岁，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现为本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发展

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席。 董先生亦为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委员。 自

２００７

年起，董先生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及中国民间商会副

会长。董先生于本公司创立时加入本公司，出任本公司副行长，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起出任执行董事。董先生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期间出任本公司行长，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出任董事长。 加入本公司前，董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交通银行董事， 并于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

任交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兼党组书记，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１

年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副院长。 董先生在银行管理

和金融证券业方面积逾

３０

年经验。 董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洪崎先生，

５５

岁，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８

日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并为本公司行长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

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洪先生是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委员及中国金融学院兼职教授。洪先生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担任本公

司副行长，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出任行长。 洪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任本公司总行营业部主任。 洪先生

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出任本公司北京管理部副总经理，并于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升任为总经理。 加入本

公司前， 洪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曾任交通银行北海分行行长兼党组书记，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中国人民

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１

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任科员。 洪先生在银行管理和金融业方

面积逾

２６

年经验。 洪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梁玉堂先生，

５４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并为本公司副行长及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梁先生于本公司创立时加入本公司出任资金计

划部副总经理，并于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出任本公司资金计划部总经理及金融同业部总经理。 梁先生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本公司行长助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本公司北京管理部总经理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成为本公司

副行长。加入本公司前，梁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交通银行综合计划部经理，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交通银

行郑州分行豫通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梁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教务处副处

长，于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１

年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梁先生在金融方面积逾

３０

年经验。

梁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获得厦门大学银行及财务硕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附件

２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鲁钟男先生，

５７

岁，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出任本公司监事，现为深圳市新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 鲁先生曾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任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于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于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哈尔滨及沈阳分行担任若干职位。 鲁先生毕业于经济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现为高级经济师。

张迪生先生，

５７

岁，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出任本公司监事，并为第五届监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张先生现为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 此前，张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曾任四通集团公司

执行副总裁及常务副总裁。 张先生亦为

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该公司为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股份代码：

ＳＲＨ

）。 张先生获得日本流通经济大学的硕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黎原先生，

５８

岁，现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黎先生曾任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码：

２６２８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财务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计财部总经理；财政部金融司处长、副司长级干部；对外经济

贸易部副处长、处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副处级秘书。 黎先生获得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２

、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梁先生，

７０

岁，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出任本公司外部监事，并为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和提名与薪酬委

员会委员。 王先生现为现为东莞市凤岗雁田企业发展公司董事。 此前，王先生曾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担任本公司监事。 王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曾担任广州新联公司及广州商汇经济发展总公司

的董事长以及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王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亦曾担任广州市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 王先生于

１９６８

年在北京铁道学院（现为北京交通大学）取得会计专业学士学位，王先生为高级会计师

及注册会计师。

张克先生，现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北京信永方略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此外还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及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副会长职务。 张先生曾于

２００３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先生亦曾任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永道中国副执行董事，中信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永道国际合伙人，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中信集团中国国际经济咨

询公司部门经理。 张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为高级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

附件

３

：

关于修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个别条款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完善监事会治理结构，根据工作需要，建议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百三

十四条中关于：“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各

１

人”的内容修订为：“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监

事会副主席若干人”。

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一、原《公司章程》第二百三十四条：“本行设监事会。 对股东大会负责。

监事会由

９

名监事组成，其中外部监事不少于

２

人，本行职工代表不少于监事人数的

１／３

。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副主席各

１

人，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任免由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 但监事会认为确有

必要时，允许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连任三届。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

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修订为：“本行设监事会。 对股东大会负责。

监事会由

９

名监事组成，其中外部监事不少于

２

人，本行职工代表不少于监事人数的

１／３

。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监事会副主席若干人，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任免由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

上（含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 但监事会认为确有

必要时，允许监事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连任三届。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

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附件

４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权限

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议案

（

１

）

选举张宏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

２

）

选举卢志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

３

）

选举刘永好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

４

）

选举王玉贵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

５

）

选举陈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

执行董事

）

（

６

）

选举黄晞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

执行董事

）

（

７

）

选举史玉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

８

）

选举王航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

执行董事

）

（

９

）

选举王军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股东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

１０

）

选举梁金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１１

）

选举王松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１２

）

选举王联章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１３

）

选举秦荣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１４

）

选举王立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１５

）

选举韩建旻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１６

）

选举董文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１７

）

选举洪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１８

）

选举梁玉堂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议案

（

１

）

选举鲁钟男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２

）

选举张迪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３

）

选举黎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４

）

选举王梁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５

）

选举张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特别决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个别条

款的议案

������

注

：

1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2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3

、

除另有明确指示外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

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

4

、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5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6

、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９

：

００

之前填妥并通过专人

、

邮寄

、

传真或电子邮件形

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方为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

５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

股东代码

参会类别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请填写参会类别

）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注：

１

、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上接

B017

版）


